
花蓮縣光復鄉公所民政課清潔隊員甄選須知 

一、職稱：清潔隊員 

二、名額：1 名 

三、性別：男女不拘 

四、工作地點：花蓮縣光復鄉清潔隊 

五、工作項目：清掃街道、垃圾清運、清疏溝渠、公廁管理、棄犬捕

捉、資源廢棄物回收及其他相關環保事項。 

六、僱用期限：不定期契約 

七、上班時間：上午 8 至 12 時、下午 16 時至 20 時，週休 2 日。 

八、支給報酬：依技術工友學歷敘薪 

九、資格條件：  

    (一)設籍光復鄉 6 個月以上、年滿 18 歲（含）以上 65 歲以下之

鄉民。 

    (二)國、高中或高職以上畢業，並具有自用小客車駕駛執照者。 

十、甄選日期、時間、地點： 

    (一)109年9月17日(星期四)上午9時於本所小型會議室舉行。 

    (二)面試完畢後，將帶隊前往指定地點進行術科測驗 

(術科測驗採取砍草技術測驗) 

十一、甄選評分標準： 

      詳見附件二、花蓮縣光復鄉公所民政課清潔隊隊員甄選評分標

準表，擇優錄取。 

十二、報名方式： 

    (一)意者檢具履歷表、最近 1 個月內公立醫療院所體檢表、最高

學歷證件影本、相關證照影本，男性須附退伍令或免役證明影

本。 

    (二)報名日期：自 109 年 9 月 10 日(星期四)起至 109 年 9 月 15

日(星期二)下午 5 時止。 

    (三)報名方式：於上開時間內（以郵戳為憑）親送或逕寄 

花蓮縣光復鄉中山路1段 216巷 8號  民政課清潔隊長收。 

    (四)證件不齊或逾期者，恕不受理報名，未經錄用者，不另行通

知亦不退件。 

十三、聯絡電話：(03)8702148 清潔隊長傅先生 


